
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昌县家庭农场

认定及登记注册暂行办法》的通知 

 

南政办发〔2013〕56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开发区（新区）、银三角管委会，县政府各有关部门： 

  《南昌县家庭农场认定及登记注册暂行办法》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 0 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南昌县家庭农场认定及登记注册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规模种养大户的生产经营水平，增强市场主体地位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引导种养户由自然人

向法人转变，参照《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以下简称：种养业）规模化、集

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种养业收入为家庭经营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经营主体。 

  第三条 具有农业生产经营能力的规模种养大户可自行申请，经县级农业、林业、畜牧水产、农机等业务主管部

门认定资格后，到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领取家庭农场营业执照，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第四条 家庭农场的认定、登记注册、变更和注销登记应依照本办法管理。县级农业、林业、畜牧水产、农机等

业务主管部门为家庭农场资格认定机构。县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家庭农场的登记、注册机构。申请办理家庭农场

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二章 认定标准 

  第五条 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应具备下列三项条件之一： 

  （一）从事规模种植、畜牧水产养殖、林果生产三年以上。 

  （二）具有农业类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或具有一定的农业专业技能。 

  （三）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男性 60 周岁以内，女性 50 周岁以内）的农民。 

  第六条 经营规模及土地使用年限  

类型 种养内容 面积或规模 备注 

种植

型 
水稻 

50 亩（一年两熟）或 100 亩（一年一

熟）以上 

鼓励家庭农

场发展自主的注



果树、花卉苗木 50 亩以上（通道绿化苗木 100 亩以上） 册商标,有条件的

要制订农场生产

标准,土地流转年

限 5年以上。（有

租赁合同） 

蔬菜 30 亩以上（设施蔬菜 10 亩以上） 

养殖

型 
水产养殖 

精养水面 30 亩以上，年产值 30 万元以

上；大水面 100 亩以上，年产值 30 万元以

上；特种水产 10 亩以上，年产值 30 万元

以上（包括网箱养鳝）；鱼苗繁育面积 20

亩以上，年孵化鱼苗 5000 万尾以上 

 

家禽 

蛋禽年饲养 2000 羽以上，肉禽年出笼

5000 羽以上，鹌鹑存笼 10000 羽以上，鸽

子存笼 10000 羽以上，肉牛 10 头以上，奶

牛 10 头以上，羊 50 头以上 

 

生猪 
年出栏 200-1000 头之间，能繁母猪存

栏 10-60 头之间 

休闲

型 

从事观光、休闲、

采摘、农家餐饮等经

营 

核心区占地面积 10 亩以上，接待建筑 

面积 200 ㎡以上，有厨房、餐厅和卫生

间 

综合型 
种养休闲于一体，50 亩以上或年种养

经营纯收入 5万元以上 

  第七条 有固定的办公室经营场所。有办公室、库房，电话、联网电脑等办公室通讯设备以及必要的机械设备等。 

  第八条 经营管理的制度和发展规划。具有财务、经营、管理等制度以及家庭农场年度生产计划和中长期发展规

划。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九条 领取申请表，准备申报材料。申请人先到乡（镇）政府农业办公室根据生产经营类别领取申请表，如实

填写表中内容，并准备申报材料。 

  第十条 乡（镇）政府农业办公室现场查验核实。申请人将申请表和申报材料乡（镇）政府农业办公室，乡（镇）

政府农业办公室工作人员到现场查验核实申请表内容及材料的真实性，查验合格后，核实人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并

加盖乡（镇）政府公章，报县级业务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复核，对乡（镇）政府上报的材料，县级农业、畜牧水产、林业、农机等部门进行



复核，经复审通过的，由县主管业务部门盖章确定其注册家庭农场的资格。 

  第四章 申报资料 

  第十二条 家庭农场申报人（主要经营者）身份证、户口本。 

  第十三条 经营场所证明材料。 

  第十四条 经县级主管部门备案或司法部门公证的种植业、林果业土地使用合同，养殖业占地合同。 

  第十五条 村委会或其他权威认定部门核实证明的固定资产清单。 

  第十六条 家庭农场种植、养殖规则以及财务、经营、管理等制度。 

  第五章 登 记 

  第十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参照《个体工商户条例》、《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以及家庭农场认定等

有关资料进行登记。 

  家庭农场可根据自身的发展规模、经营特点和需要，申请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以家庭共有财产出资）或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应是有亲属关系的家庭成员）。申请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的应遵从其相关的法律法

规。 

  第十八条 家庭农场的登记事项包括： 

  （一）核准登记名称； 

  （二）经营者姓名和住所； 

  （三）组成形式； 

  （四）经营范围； 

  （六）经营场所。 

  第十九条 家庭农场登记注册应提交以下资料： 

  （一）县级农业、畜牧水产、林业、农机等主管部门出具的家庭农场资格证明； 

  （二）申请人签署的开业登记申请书； 

  （三）家庭成员户口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一寸照片； 

  （四）土地租赁（流转）合同，租赁或流转年限不低于 5 年； 

  （五）村委会证明（家庭农场经营场所证明）； 

  （六）家庭农场申报表。 

  第二十条 经营者姓名和住所指申请登记为家庭农场的公民姓名及其户籍所在地的详细住址。 

  第二十一条 组成形式为家庭经营。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姓名应当同时备案。 

  第二十二条 经营范围指家庭农场开展经营活动所属的行业类别。登记机关根据申请人申请，参照《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中的类别标准，登记家庭农场的经营范围。 

  第二十三条 经营场所指家庭农场办公所在地的详细地址，家庭农场经登记机关登记的经营场所只能为一处。 

  第二十四条 家庭农场申请使用名称的，应当参照《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办理。名称中应当标注“家

庭农场”字样，比如：“南昌县 XX 乡 XXX 家庭农场”。 

  第二十五条 申请家庭农场变更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人签署的家庭农场变更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经营场所变更的，应当提交新经营场所证明； 

  （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 

  第二十六条 申请家庭农场注销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人签署的家庭农场注销登记申请书； 

  （二）家庭农场营业执照正本及所有副本； 

  （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 

  第二十七条 申请开业、变更登记的经营范围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

目的，应当在申请登记前报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并向登记机关提交相关批准文件。 

  第六章 受理、审查和决定 

  第二十八条 登记机关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登记申请后，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登记机关应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

正申请材料的，登记机关应当受理。 

  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错误的，登记机关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第二十九条 登记机关受理登记申请，除当场予以登记的外，应当发给申请人受理通知书。 

  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登记申请，登记机关不予受理，并发给申请人不予受理通知书。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家庭农场登记范畴的，登记机关应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三十条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登记机关应予以登记，并发给申请人准予登记通知书。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对申请材料的实质性内容进行核实的，登记机关应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并填写申请材料的核查情况报告书。登记机关应自受理登记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 

  第三十一条 对于以邮寄、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申请并经登记机关受理的，登记机关应自

受理登记申请之日起 15 日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 

  第三十二条 登记机关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的，应当发给申请人准予家庭农场登记通知书，并在 10 日内发给申请

人家庭农场营业执照。不予登记的，应发给申请人不予家庭农场登记通知书。 



  第七章 监督管理与服务 

  第三十三条 家庭农场应在每年规定的时间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年检验照，并报送全年家庭农场相关经营情

况。 

  第三十四条 家庭农场营业执照（以下简称营业执照）分为正本和副本，载明家庭农场的名称、经营者姓名、组

成形式、经营场所、经营范围和注册号、发照机关及发照时间信息，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十五条 营业执照正本应置于家庭农场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 

  第三十六条 家庭农场变更登记营业执照载明事项的，登记机关应当换发营业执照。 

  第三十七条 营业执照遗失或毁损的，家庭农场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补领或更换。 

  营业执照遗失的，家庭农场应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声明作废。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或其上级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依据职权，可以撤销家庭农场

登记： 

  （一）登记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的； 

  （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登记决定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登记的其他情形。 

  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家庭农场登记的，应当予以撤销。 

  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家庭农场登记，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家庭农场登记，经营者合法公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三十九条 登记机关作出撤销登记决定的，应当发给原申请人撤销登记决定书。 

  第四十条 有关行政机关依照本办法规定，通知登记机关家庭农场行政许可被撤销、吊销或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

的，登记机关应当依法撤销登记或吊销营业执照，或责令当事人依法办法变更登记。 

  第四十一条 登记机关应当依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有关规定，依托家庭农场认定及登记注册数据库，利用信

息化手段，开展家庭农场信用监管，促进初会信用体系建设。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城郊生态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